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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
录

( 表
样

)
检
查

项
目

检
查
内
容

检
查
依
据

检
查
方
法

常
见
问
题

处
置
依
据

整
改

要
求

复
查

验
收

( 一
) 风

险
分

级

管
控

体

系
建

设

１
、 隐

患
排

查
①

是
否

建
立

排
查

治
理

制
度

.
②

是
否

编
制

与
风

险
点

、 管
控

级

别
一

致
的

隐
患

排
查

项
目

清
单

.
③

是
否

开
展

事
故

隐
患

排
查

.
④

是
否

如
实

记
录

排
查

治
理

情
况

、 编
制

隐
患

排
查

记
录

.
⑤

对

于
排

查
出

的
隐

患
是

否
及

时
治

理
; 治

理
情

况
是

否

达
到

安
全

要
求

; 是
否

存

在
对

已
发

现
的

重
大

事
故

隐
患

未
按

规
定

治
理

情

况
; 暂

时
无

法
整

改
事

故

隐
患

是
否

制
定

治
理

方
案

及
防

范
措

施
( 落

实
整

改

措
施

、 责
任

、 资
金

、 时
限

和
预

案
);

防
范

措
施

是
否

落
实

.

①
中

华
人

民
共

和

国
« 安

全
生

产
法

»
第

３８
条

第
１

款
;

②
« 山

东
省

重
大

安
全

生
产

事
故

隐

患
排

查
治

理
办

法
»
第

７
条

、 １
１

条
; ③

« 山
东

省
生

产
经

营
单

位
安

全

生
产

主
体

责
任

规

定
» 第

２７
条

; ④
« 生

产
安

全
事

故

隐
患

排
查

治
理

体

系
通

则
»;

⑤
« 安

全
生

产
事

故
隐

患

排
查

治
理

暂
行

规

定
» 第

１５
条

第
２

款
.

查
阅

隐
患

排
查

治

理
台

帐
; 现

场
抽

查
, 核

对
隐

患
治

理
情

况
.

未
编

制
与

风
险

点
、 管

控
级

别

一
致

的
隐

患
排

查
项

目
清

单

( 生
产

现
场

类
、 基

础
管

理
类

);
未

建
立

隐
患

排
查

治
理

制
度

;
未

以
正

式
文

件
发

布
.

制
度

中

未
包

含
排

查
频

次
、 责

任
分

工
、

重
大

事
故

隐
患

判
定

标
准

、 治
理

程
序

和
要

求
等

内
容

.
未

按

规
定

开
展

隐
患

排
查

; 各
级

、 各
部

门
未

按
职

责
分

工
及

时
间

要

求
进

行
排

查
.

未
如

实
记

录
排

查
治

理
情

况
; 编

造
隐

患
排

查

记
录

.
对

于
排

查
出

的
隐

患
未

及
时

治
理

; 治
理

情
况

达
不

到

安
全

要
求

.
暂

时
无

法
整

改
事

故
隐

患
未

制
定

治
理

方
案

及
防

范
措

施
;
防

范
措

施
未

落
实

.
未

制
定

重
大

事
故

隐
患

治
理

方

案
; 治

理
方

案
内

容
不

符
合

要

求
.

对
已

发
现

的
重

大
事

故
隐

患
未

按
规

定
治

理
.

« 中
华

人
民

共
和

国
安

全

生
产

法
»、

« 生
产

安
全

事
故

隐
患

排

查
治

理
体

系

通
则

»、
« 安

全
生

产
事

故

隐
患

排
查

治

理
暂

行
规

定
»、

« 山
东

省
重

大
生

产

安
全

事
故

隐

患
排

查
治

理

办
法

»、
« 山

东
省

生
产

经

营
单

位
安

全

生
产

主
体

责

任
规

定
»

根
据

问
题

表
现

作
出

相
应

具
体

要
求

根
据

问
题

表
现

作
出

相
应

具
体

要
求

( 二
) 略


